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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補習班適度開放措施 Q＆A 

教育部 110年 07月 26日 

Q1：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補習班)開放原則？ 

A1：依「短期補習班因應 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以下簡稱本指引)辦

理： 

(一) 容留人數計算以每間教室面積(扣除固定設施設備)除以 2.25 平方

公尺(1.5公尺 x1.5公尺)，各班製作學生座位表且座位固定，不可

隨意更換位置。 

(二) 如因容留人數限制，到班學生之對象或班別由補習班規劃辦理，建

議以 12歲以下兒童為優先對象。 

(三) 已實施線上教學之補習班，建議仍採線上教學為原則。 

(四) 營運前應進行機構場域動線規劃、相關設施設備之清潔消毒作業、

隔離空間調度規劃、準備充足之防疫設施及用品等，做好防疫準備。 

Q2：從業人員尚未施打疫苗可以到機構服務嗎？ 

A2：從業人員未施打疫苗或疫苗第一劑接種未達 14天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首次服務前應自費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 

(二) 每 3-7 日定期進行 1 次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原則每 7 天篩檢，

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 3天篩檢)。 

(三) 使用抗原快篩，應依「企業使用 SARS-CoV-2 快速抗原檢驗測試注

意事項」或「民眾使用 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指引」辦理。  

Q3：教室內可超過 50人嗎？ 

A3： 

(一) 依本指引規定，容留人數計算以每間教室面積(扣除固定設施設備)

除以 2.25平方公尺(1.5公尺 x1.5公尺)，並於教室外及門口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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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留人數公告；每間教室計算後的可容納人數，得不受 50人上限

之限制。 

(二) 地方政府如有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Q4：有交通車的補習班可以提供學生接送服務嗎? 

A4：學生乘坐交通車時應全程佩戴口罩，座位採梅花座，乘車期間不交

談，上車前量測體溫並記錄。 

Q5：可以在教室內飲食嗎? 

A5：可以飲食，但須配合以下規定，如果做不到，就請禁止飲食： 

(一) 落實補習班學生用餐衛生防護措施，發燒或有上呼吸道症狀之學生，

禁止進入，除用餐時，應全程佩戴口罩，包括於走道移動或前往洗手

間期間。 

(二) 落實學生衛生防護措施，用餐前後勤洗手，回座位噴酒精。 

(三) 室內空間如有用餐需求，應維持用餐環境良好通風，並增加隔板，建

議隔板高度 45公分以上，且於用餐前後完成桌、椅及隔板等接觸面

之清潔消毒。 

(四) 用餐可採分流規劃，飲食中避免交談、換菜或共用餐具。 

Q6：教室可以開冷氣嗎? 

A6：維持教室之學習場域環境通風；開冷氣或空調時，門可關閉，但應開

啟扇窗，每扇至少開啟 15公分，以利通風。 

Q7：無窗戶的教室可以上課嗎? 

A7：無法保持通風之教室或密閉空間，以不開放為原則；地方政府如有更

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Q8：如果有確診案例怎麼辦? 

A8：應通報地方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配合衛生主管機關之疫情調

查，以及落實執行相關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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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習班內有人確診，應至少停課 3日，機構場域進行環境清潔消毒，

且經衛生及教育主管機關同意後方可重新營運。 

(二) 補習班內 1 名學生或從業人員確診，除至少停課 3 日實施消毒外，

該授課班至少停課 14日(含 3日消毒)，補習班內有 2名學生或從業

人員確診，全機構場域至少停課 14日(含 3日消毒)，且經衛生及教

育主管機關同意後方可重新營運。 

(三) 前述(一)至(二)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四) 暫停上課期間，家長得依照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請假自行照顧。 

Q9：補習班從業人員抗原快篩(含家用快篩試劑)或 PCR檢驗費用由誰支付

呢？ 

A9：有關補習班從業人員快篩費用，本指引已明定應「自費」快篩，至於該

快篩費用係由業者或教職員工負擔，建議由業者與員工雙方協議。 

Q10：補習班疫苗造冊什麼時候施打呢? 

A10： 

(一) 各縣市對於補習班的疫苗第一階段造冊名單已送本部，目前等待指揮

中心通知上傳及核定，並自 7月 26日至 30日進行第二階段造冊工作。

本部與指揮中心保持聯繫，確認會在開學前併同學校教育人員完成補

教人員疫苗施打。目前已知至少有 10個縣市已依據造冊名單運用縣市

的疫苗數提前為補教人員於 7月底前施打疫苗。 

(二) 另目前民眾均可自行於 COVID-19公費疫苗平臺預約施打，因此各縣市

所送第一階段之造冊名單經上傳 CDC後，CDC會進行比對，確認是否已

另於其他單位造冊或已完成施打，進而將該筆資料標註，送回原造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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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供縣市參照比對。 

Q11：健康監測計畫需要先提報各地方政府核備才可營運嗎? 

A11：補習班應於營運前完成訂定健康監測計畫，以備查核。 

Q12：本指引自我查檢表應何時填寫? 

A12：「每日開課前」都要填寫自我查檢表，並留存備查。 

Q13：家長如何得知補習人員疫苗施打及快篩情形? 

A13：補習班應將補習人員疫苗施打及快篩之情形進行公告，以利家長得知。 


